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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集团 – 零售及批发 （持续经营业务） 

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止 
三个月 

营业额 （百万港元） 

按年比变动 

695.6 

-55.3% 

 

香港及澳门特区 – 零售及批发 

营业额 （百万港元） 

按年比变动 

449.7 

-65.6% 

同店销售按年比变动 -61.0% 

每宗交易平均金额（港元） 

按年比变动 

204 

-37.3% 

交易宗数（以百万计算） 

按年比变动 

2.1 

-45.0% 

 

（2020 年 10 月 15 日 – 香港） – 莎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（「莎莎」或「集团」；股份代号：
0178）今日公布由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第二季度未经审核之最新销售数据。 
 

集团整体零售及批发业务营业额按年下跌 55.3%，按季则上升 17.8%。今年上半财年初步数

据，集团港澳地区零售销售按年下跌 70.8%，香港特区及澳门特区分别按年下跌 68.4%及 78.0%。 

 

于第二季度，在香港及澳门特区，零售及批发营业额按年下跌 65.6%，同店销售亦下降 61.0%。

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旅客，香港的内地旅客人数下滑至接近零，澳门在 8 月中开始逐步开

放予中国部份城市入境限制前亦是面对同样情况，港澳地区旅客减少，导致集团整体内地客

交易宗数按年大跌 97.4%。同时主要由于香港的本地消费亦受疫情及社交距离限制措施所影

响，拖累港澳本地客交易宗数按年下跌 2.2%，整体港澳交易宗数则下跌 45.0%。不过，按季

而言，第二季本地客整体交易宗数有所改善，按季上升 8.5%；本地客每宗交易平均金额亦见

略为增加，按季上升 2.3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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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香港特区，本地客生意没有明显改善，访港旅客数目仍然锐减，加上旗下有 5 间分店由于

店铺员工确诊新冠肺炎而暂停营业至少 14 日影响销售，香港市场第二季的零售销售额按年

下跌 62.4%。其中，内地客的交易宗数急剧下跌 97.3%，本地客则下跌 9.7%。整体而言，第二

季较第一季的按季销售亦未有显著改善。 

 

至于澳门特区，同样因游客占销售比重较高所致，由于游客受到出入境防疫措施限制，

整体销售额按年下跌 73.0%。随着澳门特区政府先后推出两期消费补贴计划，令本地客的销

售于期内持续回复正增长，加上 8 月逐步开放中国部份城市旅游签注，并于 9 月底全面恢复

至全国，故集团第二季相对第一季的销售按季增长 95.6%。 

 

今年「十‧一国庆」假期延长至 8 日，即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8 日，集团于港澳地区零售销

售按年跌幅为 51.9%，其中香港特区的零售销售按年跌幅为 48.3%；澳门特区零售销售按年跌

幅为 56.4%。中国内地的表现较预期理想，该 8 日的零售销售按年增长 38.7%，相对今年上半

财年的零售销售按年下跌 10.0%，亦出现显著改善。 

 

集团主席及行政总裁郭少明博士，银紫荆星章，太平绅士表示：「香港特区面对不明朗的经

营环境，集团正积极采取不同的应变措施以应付挑战。集团积极理顺店铺网络，以减省成本，

特别是位处于游客区的店铺，并与业主洽谈减租，亦因应情况洽谈短期租约。集团会持续审

视市场情况，维持店铺网络的竞争力及成本效益。与此同时，随着整个零售市场经营模式的

进化，集团亦加快迈进新零售时代，积极投入发展电子商贸及在线上线下业务。」 

 

期内，集团整合在线上销售渠道、产品及营销团队，以提升供应链、产品结构及竞争力，并

透过微信小程序、其他社交媒体直播等平台，继续发展导购这个核心优势，集团第二季电子

商贸的销售因而按年上升 36.0%，按季则上升 38.7%。 

 

于第二季度，香港及澳门特区以外之市场（包括中国内地、马来西亚和电子商贸）的零售及

批发业务营业额跌幅为 1.3%。 

 

零售店数目 – 按市场划分（持续经营业务） 

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

香港及澳门特区 106 109 118 

中国内地 48 43 46 

马来西亚 77 79 80 

总数 231 231 244 

 

附注：此文件的所有数据已包括就积分奖赏计划采纳的香港（国际财务报告诠释委员会）─诠释第 13 号所作之

调整。 

 
– 完 – 


